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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

《云南省工伤复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云人社发〔2018〕3 号

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工伤保险协议医疗、康复、

辅助器具机构，省社保局，各有关工伤保险用人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和国家有关工伤保险基金省级

统筹的要求，规范和促进全省工伤康复工作健康发展，切实保障

工伤人员的合法权益，省人社厅结合实际制定了《云南省工伤复

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本办法自

2018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，执行中有任何问题，请及时向省人社

厅反馈。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8 年 1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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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工伤复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管理，维护用人单

位、工伤职工和工伤保险基金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
和《云南省实施<工伤保险条例>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工伤复发是指工伤职工经治疗，伤病情已稳定或相

对稳定一定时间后，其工伤部位出现与工伤致病因素有关的活动

病灶和明显客观体征或并发症的情形，但工伤后遗症和工伤职工

的自觉症状不能作为工伤复发的确认依据。

第二章 工伤复发确认程序

第三条 工伤职工持工伤认定结论、因工伤残程度鉴定结论

等材料，到协议医疗机构进行工伤复发检诊；

第四条 协议医疗机构应及时作出检诊意见。对伤病急危重

的工伤复发职工，协议医疗机构可先行治疗，再出具检诊意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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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在异地居住的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的，经各统筹区工伤保险经

办机构备案后，可在居住地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进行检诊；

第五条 工伤职工持检诊意见和就医资料等，向统筹区劳动

能力鉴定机构申请工伤复发确认，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应根据专家

提出的确认意见，及时作出工伤复发确认结论并送达；

第六条 各统筹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结论为最终结

论。

第三章 工伤复发确认结论

第七条 协议医疗机构诊断和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确认时要

严格按照医学技术和因果关系，作出以下明确的诊断意见和确认

结论：

（一）属于工伤直接导致疾病；

（二）与工伤有关联；

（三）不属于工伤直接导致疾病；

属于工伤直接导致疾病和与工伤有关联的，确认为工伤复

发。

第四章 工伤复发管理及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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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门诊治疗的，每次工伤复

发确认有效期最长不超过 30 日，每次门诊开药不得超过 1 周用

量，且在上次所开药量按医嘱未使用完前不得重复开药；

第九条 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存在医疗依赖的，治疗期限

可适当延长，但每年至少应确认一次；

第十条 工伤复发住院治疗或康复的医疗期，参照《云南省

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分类目录》中的有关规定执行；

第十一条 工伤职工被确认为工伤复发的，需到工伤保险协

议医疗机构进行治疗；

第十二条 参保单位工伤职工工伤复发检查产生的有关费

用（含伤病急危重工伤职工先行治疗符合规定的费用）和鉴定费，

由用人单位或职工本人先行垫付，被确认为工伤复发的，由工伤

保险基金按规定报销；

第十三条 本《办法》由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

门负责解释，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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